


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「原住民族、離島及偏鄉地區醫事人力需求推估暨養成
計畫第5期（111-115年）規劃」
✓召開專家會議(公衛、醫管、醫政、社工及實務)
✓評值養成計畫第4期執行成效
✓養成計畫第5期規劃
✓與國際比較對原民離島醫事人員培育供需策略
✓建立原鄉離島公費生人力供需參數

•109.9-12原民及離島地區衛生(福利)

局盤點與推估養成計畫第五期培育需求

•109.12.8 & 110.1.8召開養成計畫第五期
培育需求討論會
✓ 原鄉及離島衛生局說明培育需求推估基準
✓ 專家學者列席討論與指導
✓ 確認原鄉及離島衛生局提報之培育需求

•110.5.10養成計畫第5期草案自評會議

✓第5期(111-115年)預培育計600名

•110.6送行政院審查、110年9月29日行政院核定
•110.10.7日公告第5期計畫並轉知教育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及15個
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衛生(福利)局

委託專業協助
規劃養成計畫第5期並建立人力監測指標

地方盤點與推估需求

需求決定與分配

自評審查會議

行政院審查核定



與本部「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
醫師制度計畫(第二期)」(110-
114年)之一般公費醫師制度一致

強化在地養成公費醫師永續量能



保障在醫學中心接受專科醫師訓練

得中斷服務返回醫療機構或醫學中

心進修，最多可採計服務年數2年

如分發至本部所屬醫院提供公職缺，

保障薪資福利

相
關
措
施



保障在醫學中心接受專科醫師訓練。

專科訓練科別以急診醫學科為優先，
並以內、外、婦產、兒及家庭醫學科為主。
但因地域特殊醫療需求，經戶籍所在地衛
生(福利)局報本部專案核定其他科別訓練者
不在此限。



服務期間，為精進專業技術，經服務
機構同意與協調進修期間之支援人力，
得中斷服務返回醫療機構或醫學中心
進修，並至多可採計服務年數2年。



確保公費醫師如分發至本部所屬醫院
提供正式公職缺
享有公職相關福利
提供薪資保障

於原鄉離島地區服務之本部所屬醫院年資
納入陞遷加分制度之參考。

衛生福利部OO醫院




